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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互联网文娱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涉及项目的占地面积、投资规模、具体投资项目、各方权利义务等均存

在不确定性，具体应以后续相关合同为准。 

2.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内外部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签订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基本情况 

1.2017年 9月 20日，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乙

方”）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甲

方”）签订《盛天网络互联网文娱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双方就合作建

设互联网文娱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2.协议对方介绍 

光电子信息产业园总面积约 82.38 平方公里，是中国首个国家级光电子信息产业

基地的核心载体，中国孵化器事业的发源地，东湖高新区第一个“千亿元级”产业园

区，也是中国光谷基础配套设施最完善、社会文化最繁荣的国际化科技产业园区。园

区汇集了国务院批准建设东湖高新区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存量，包含 22个子园区，

分别是流芳园、能源环保园、船舶园及周边、凤凰山园、汽车电子园、金融港、黄龙

山园、装备制造园、富士康科技园、理工大科技园、华师科技园、长城园、武大科技



园、华工科技园、关东工业园、关南工业园、关山村工业园、光谷软件园、国际企业

中心、创意产业基地、留学生创业园、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汇聚企业 1.7 万多家，

其中规上企业总数及工业总产值占整个高新区的 86%以上，是中国光谷产业发展的基

石、支柱和重要引擎，预计到 2020 年，园区产业收入将突破 2万亿元，产值达到 3000

亿元，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光电子信息技术创新中心。（以上信息来自光谷光电子信

息产业园官网） 

3.公司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管理办公室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 

互联网文娱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2. 项目具体内容 

本项目投资范围包括文娱产品工厂、文娱创新研究院以及相关配套措施。其中，

文娱产品工厂主要用于文娱产品生产；文娱创新研究院将以宽带技术、互联网传输及

存储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核心，主要承载公司的基础研发工作，设宽带实验室、

移动互联网实验室、网络数据传输与存储实验室、用户交互体验实验室及数据中心，

为公司运营及技术研究构建基础平台。 

3.项目预估投资金额 

项目计划总投资 10亿元（含土地、固定资产、人员及研发投入） 

4.项目选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总面积约 25亩。（具体位置及面积以规划红线和实际测

绘为准） 

5.双方权利和义务 

甲方：全力协助乙方并提供优质服务，包括工商注册、环境评价、土地出让、项

目建设以及税务、财政等方面；做好项目用地的各项基础建设工作。 

乙方：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合同要求完成项目

投资并达到相应指标。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的研发力量，培育新的业

务增长点，丰富公司的盈利模式，夯实公司发展基础，提升公司竞争力及行业影响力。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的履行以公司竞买国有土地成功为前提，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存在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不能履行的风险。 

五、其他事项说明 

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审批程序并公告。 

六、备查文件 

《盛天网络互联网文娱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22日 




